
法 制 与 监 督

修订和完 善《预算 法》的

几点 建 议

李明光

我国自 1995 年颁布实施《预算

法》近 1 0 年来，初步形成了以此为

核心的预算法律体系，为 “依法理

财、依法治财” 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

障，对于强化我国预算的分配和监

督职能、健全预算管理、加强国家宏

观调控 、保障经济和社会健康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充分肯定

《预算法》实施所取得的显著成绩的

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由于体制转

轨时期利益调整的难度以及制度设

计本身的一些问题，使《预算法》的

立法、执法和守法都在低水平上徘

徊，以至于现行的预算管理体制改

革、公共财政体系建设都难以得到

足够的法律支持。
1. 地方各级政府预算管理职责

划分不清。《预算法》比较明确地划

分了中央与地方的预算管理职权，

但对上下级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的

划分有些还不具体、不明确，特别是

地市以下政府只管财政不管税务，

收入预算难以落实。《预算法》规

定，国家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设

立五级预算。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

体制，现有 2 8 种税，在五级政府之

间划分存在一定困难，导致级次间

收支不均衡突出；而且我国目前的

地方四级政府，省以下体制各地不

一，财力分配低效，大部分乡镇不具

备成为一级财政的条件，《预算法》

的执行往往流于形式。
2. 在预算编制方面存在一些问

题。一是预算编制时间过短，预算年

度不尽合理。《预算法》规定，各级

财政应当在本级人代会召开前一个

月，将本级预算草案的主要内容提

交本级人代会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

审查。由于时间有限，人大在审查预

算草案时，很难进行实质性审查，往

往流于形式。《预算法》规定我国预

算制度采用历年制，虽然与国民的

日常思维习惯和行为定势保持一

致，但是它与我国权力机关审批预

算的时间无法衔接，导致各级政府

在财政年度开始的前几个月无正式

预算，预算的完整性和严肃性难以

体现。二是预算编制方法不尽科

学，没有真正体现部门预算的内

容。目前预算编制基本上还是采用

“基数加增长” 的办法，实际上多年

来提交人大审议的仍是功能预算，

现行《预算法》对部门预算的编制只

是一带而过，未作具体而明确的要

求。零基预算 、综合预算等概念在

《预算法》中没有体现，统一的支出

定额没有制定。预算编制缺乏完整

性，预算外资金体外循环，收支范围

没有拓宽，建设项目预算中没有解

决国债的预算问题，单位预算、部门

预算未按复式预算的方式编制。三

是预算编制缺乏前瞻性。长期以来

的预算编制只是在既定的收支之间

安排资金，预算编制时缺乏对经济

的预测与分析。
3 . 预算调整频繁。由于各项增

收减支政策性因素多，预算执行中经

常发生追加追减现象。地方政府对预

算的调整比较频繁，主要原因在于法

律对预算调整的有关规定不具体，执

行中人大和财政部门有不同的理解。
这就有可能造成地方年初编制收入预

算时留有较大余地，以免出现超支和

赤字，执行中则尽量多收，因为多收

的政府可以自由安排，不受约束。另

外，《预算法》对财政债务约束不够，

财政风险加大，给今后财政收支平衡

留下了隐患。
4 . 在预算审批及法律责任方面

规定不具体。一是预算审批的条款

规定过于笼统，不便于人大履行实

质性的审批权。《预算法》赋予各级

人代会审批本级预算的权力，但如

何行使却没有具体规定，也没有明

确预算被否决的法律后果与责任。
二是法律责任的约束过于软化，对

预算违法案件的处理乏力。对于预

算支出效果、预算单位、预算审批

人、预算拨款人和用款部门、用款单

位等有关单位和人员分别应承担什

么责任，并无明确的规定。
5 . 预算法律机制存在较多缺

陷。一是预算法律体系不健全。例如

年度拨款法这种发达国家通行的重

要法律，目前仍然是空白。二是与其

他法律规定之间不协调，地方政府

出现 “两套预算” 现象。有关农业、

科技、教育及计划生育、环保等诸多

方面的行政法规，都过分强调了部

门利益，规定了有关经费必须占财

政预算的比例或增长幅度的内容。

还有一些政策法规专门规定了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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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支的内容，如支出的增长要

达到一定的比例、份额，收入要减免

或者变相减少等，在一定程度上违

背了预算的整体性、统一性原则，肢

解了财政职能。《预算法》规定“地

方预算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预

算组成。” 但由于人代会的《组织

法》和《预算法》之间没有衔接好，

每年的人代会开会时间在前，而省

以下各级政府的预算编制事件滞

后，以致人代会审批预算的程序难

以实施，结果是汇编预算实为代

编，形成了事实上的两套预算。三是

司法体系存在严重的缺陷，独立性

差，人大的监督机制薄弱。表面上

看，我国的全国人大有关预算方面

的法律程序是完备的，但由于人民

代表大会的运作还不完善，法律特

别是执法机制存在缺陷，预算过程

的矛盾便被集中在行政部门内部，

并主要借助行政力量进行协调，而

不是通过人大解决。
为了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监

督，增强预算编制及管理监督的透

明度，真正做到依法理财，依法治

财，有必要对《预算法》中的有关内

容做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

1 . 建立起真正的复式预算制

度。在《预算法》中明确建立复式预

算制度，按照公共财政体制的要

求，法定复式预算应由政府公共预

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

算组成。并扩大预算收入的范围，确

立编制财政综合预算的法律地位，

可以考虑将收入范围扩大到政府收

入范畴，除了现有的收入项目外，还

应包括行政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

会保障基金、国有资产收益和变现

收入、主管部门从所属单位和社会

团体集中的管理费、乡镇统筹和乡

镇自筹资金、以政府名义获得的各

项捐赠收入 、相关利息等非税收

入。明确部门预算的法律地位和各

部门在编制部门预算中的作用。划

分各级政府的预算管理职权，理顺

财政税收体制。明确财政体制和政

府间的财政收入划分，保持相对稳

定；还应明确，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

的专项补助，大部分要转变成体制

补助，确定基数，每年按比例增减。

这样地方政府对本级下年度可用财

力心知肚明，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

况，统筹兼顾，自主安排。

2 . 改革预算编制制度。延长预

算编制时间，调整预算年度起讫时

间。将政府财政年度由历年制改为

跨年制，由每年 4 月 1 日起至下一年

的 3 月 3 1 日止，或者由前一年 7 月

1 日起至下一年的 6 月 30 日止。改变

预算存在的效率空白，与我国权力

机关审批预算的时间衔接，这样才

能使各级政府在新的年度一开始就

执行被批准的预算。在预算编制时

间延长的前提下，应当对各级预算

的编制程序进行科学设计，从时间

上、从审查的环节及主体上、从法律

责任的配套上设计严格的流程表，

保证预算编制按部就班、高效合法

地进行。
3. 改革预算审批制度，明确相

应主体的法律责任。在县级以上政

府建立预算监督委员会，辅助各级

人大审查预算、调整预算、决算。借

鉴国外经验，审批时间延长到 6 个

月。建立分项审批制度，预算审批时

根据开支的部门和性质将全部预算

草案分解为若干个预算审批议案，

拓宽预算审批权的范围和深度，以

利于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权。此

外，还要明确预算被否决的法律后

果及责任，督促编制机关认真履行

职责。预算的审批应当以各级人大

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

《预算法》还应当规定预算未获通过

的补救措施与法律责任，以应万一

之需。
4 . 增强预算执行的法律约束。

首先，明确预算调整在预算执行中的

特殊性。目前我国《预算法》对何谓

允许预算调整的“特殊情况”未予深

究，这给预算调整的申请和审批都增

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应当设定

更加详尽的标准，在《预算法》中应

强调，预算审批通过以后，除非有关

系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的特别重

要的理由，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调整。

由此，预算调整的理由分为两类：一

类是特殊情况，如经济明显过热或衰

退、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等；

另一类是紧急情况，如爆发战争、内

乱、重大自然灾害等，并根据两种不

同情况设置不同的审批程序。修订预

算调整的定义，对其作出更严格的限

制：凡单独或同时调整预算收入或支

出的幅度达到某个百分比（如 3% ），

都属于“预算调整”的范围。其次，

规范预算变更的审批标准和程序。将

预算调整之外的一切预算内容和项目

的变动称之为预算变更，包括预算预

备费的动用、预算科目的流用、预算

划转等，并在政府机关内部明确标准

和程序。同时取消县级以下政府追加

预算的权力。最后，可以考虑借鉴西

方国家经验，对各用款单位建立起实

行支出管理行政首长负责制，每个部

门的行政首长应对本部门预算经费的

领用、拨付和使用负责，有渎职行为

除应由本人承担法律责任外，行政首

长同时承担行政责任。
5. 完善预算法律体系建设。加

快预算法律制度建设，以《预算法》

为主体，政府采购、转移支付、国家

金库管理、预算外资金管理等方面

的法规也应逐步完善。现行预算法

的修改要与其他法律体系相协调，

如与《政府采购法》相呼应，按照其

口径，提出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实行

政府采购的总体要求；按照国库集

中收付的理论，明确提出建立现代

国库管理制度的要求。
（ 作者单位：湖南省郴州市会计

核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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